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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 乳腺癌辅助诊疗在构建过程需

满足的技术要求，从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的功能完备性要求、准确

性要求、智能体能力要求、易用性要求和安全性要求等维度规范乳腺

癌辅助诊疗智能体的构建。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 乳腺癌辅助诊疗的研发活动，

覆盖医疗机构、医疗科技企业、医疗健康数据服务机构、公共卫生管

理部门等相关单位，可作为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在辅助诊疗场景应

用效果的评估依据之一。

2、 工作简况。

2026年 06月，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草案

经审批予以立项；

2026年 06 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处组织标准草案研讨，编制

组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

2026年 06 月，修订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协会秘书处公开

征求意见；

3、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原则：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 ”等原则，在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和条款先进性的前提下，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给出



的规则进行编制，力求各项内容科学合理，符合医疗健康行业乳腺癌

辅助诊疗智能体建设与应用的实际情况，并注重标准的可指导性与可

评估性。

标准内容：《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 乳腺癌辅助诊疗技术要求》系

统性地规范了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的核心功能指标与应用要求，从

功能完备性要求、准确性要求、智能体能力要求、易用性要求和安全

性要求五大维度，系统规定了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的系统建设、能

力评测与选型应用规范。功能完备性要求选取乳腺癌临床路径规定的

诊疗环节，智能体能力要求则从感知、规划、记忆、决策四大方面对

智能体能能力进行要求，旨在推动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在提升乳腺

癌诊疗规范性、个体化水平及临床决策效率方面的科学量化与合规应

用。

4、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

过和依据：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无重要技术说明。

6、 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

无。



7、 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及

的新、旧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废止/ 代替现行

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8、 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特

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 乳腺癌辅助诊疗技术要求》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要求。

9、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10、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等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 乳腺癌辅助诊疗技术要求》的发布将推动

乳腺癌辅助诊疗智能体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标准化实施与规范迭代，为

国内乳腺癌领域智慧医疗智能体的研发、优化与选型准入提供统一的

技术依据，旨在提升乳腺癌临床辅助诊断、个体化治疗决策及随访管

理等智能化应用的精准可信度与专科场景适用性。同时，针对乳腺癌

专科领域辅助诊疗智能体技术要求的系统化规范，可为全球肿瘤领域

医疗健康智能体的能力建设与效果验证提供科学参考，加速人工智能

前沿技术在乳腺癌诊疗领域的安全、可控应用与肿瘤智慧医疗产业生

态的健康发展。



11、 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

说明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不涉及。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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